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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林 业 局 文 件

沪林〔2012〕137 号

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反馈 2012 年度
上海市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结果的通知

各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各相关单位：

根据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市环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沪财预﹝2009﹞108 号）和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

相关要求，我局在各区县自查基础上，于 2012 年 3 月至 5

月组织市区两级技术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全市 9 个郊区县

和光明（集团）等 3 家市属公司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林地

面积及养护质量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

一、工作情况

2012 年 3 月，我局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

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的通知》和考核细则，要求各区县林

业主管部门在 2012 年 3 月底前，完成公益林考核面积认定、

公益林养护等级自查，经区县林业主管部门盖章认定后，公

益林补偿面积汇总表上报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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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县林业部门自查的基础上，市林业局组织由市林业

局相关处室、市林业总站、各区县技术人员组成的考核小组，

以抽样调查和交叉轮换的方式进行核查，核查面积一般大于

全区县公益林总面积的 10%。考核内容分公益林面积核定、

管护质量和工作考核三项内容。

1、公益林地块落实、档案建设情况，主要包括：小班

区划图、小班因子一览表的建档情况，图表是否齐全、规范

和一致；

2、公益林管护质量检查，主要包括：林相结构、树木

生长、有害生物防控、基础设施及环境情况等四大类 10 项

指标；

3、工作考核，主要包括: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控、林

地征占用管理、林业养护队伍建设和林地管护等内容。

二、核查结果

1、面积核定情况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面积核定工作严格按照《上海

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上海市公益林区划指导意见》，

充分运用上海市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采取先自查、

后抽查、数据库统计与现场核实相结合等办法，特别强调纳

入生态补偿范围的公益林面积必须做到帐表相符、账实相符，

并落到具体小班地块。

经核定，2012 年度本市拟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71.23 万亩，比上年度的 71.11 万亩略有增加。其中区县公

益林面积为 63.97 万亩，光明、上实和城投等三家市属企业

公益林面积为 7.27 万亩（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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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林管护质量等级考核情况

经对各区县及光明等三家市属公司 7.59 万亩公益林样

地养护质量抽检核查，达到一级养护标准的林地面积、养护

率分别为 7.00 万亩和 92.17%，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林地面

积、养护率分别为 0.59 万亩和 7.83%。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

等级计算办法测算，全市 2012 年度达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

益林面积为 65.65 万亩，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5.58 万亩（详见附表）。

3、工作考核情况

工作考核采用百分制，根据工作考核项目的得分确定考

核等级，其中 90 分（含）以上为考核一级，70 分（含）以

上为考核二级，70 分以下为考核三级。

根据考核结果，各区县和光明、上实和城投等三家市属

企业工作考核均在 91 分以上。本次考核平均得分 92.2 分（详

见附表）。

三、综合评鉴

近年来，本市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大力推进林业生

态建设，公益林保护管理力度明显增强。但由于公益林管护

主体多元，管护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个别

企业直管的公益林存在林分过密、林木长势不良、养护不到

位的情况。请各区县及相关单位要针对上述问题，按照《上

海市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的要求，认真研究，落实公益林

各项管护措施，加强中幼林抚育工作，建立资源管理档案，

落实监督检查机制，使公益林养护质量有所提高，林相过密

现象有所改观，确保森林资源稳中有升，城乡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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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闵行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宝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3、嘉定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4、浦东新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5、金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6、松江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7、青浦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8、奉贤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9、崇明县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抄送：各区县林业站（署）、市林业总站

上海市林业局办公室 2012年 10月 25日印发

（共印 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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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0-2012 年上海市公益林生态补偿面积、养护质量核查

结果汇总表

单位：亩

单

位

名

称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工

作

考

核

得

分

拟纳入

补偿面

积

一级

养护

比例

二级

养护

比例

工

作

考

核

得

分

拟纳入

补偿面

积

一级

养护

比例

二级

养护

比例

工

作

考

核

得

分

拟纳入

补偿面

积

一级

养护

比例

二级

养护

比例

闵

行

9
4
分

33657 93.0
2%

6.98
%

9
4
分

37974
.6

93.8
1%

6.19
%

9

2

分

39213

.2

90.5

0%

9.50

%

宝

山

9
3
分

22395
.9

92.8
0%

7.20
%

9
2
分

22260
.8

92.1
6%

7.84
%

9

1

分

22650

.7

92.1

6%

7.84

%

嘉

定

9
4
分

37104
.5

93.5
5%

6.45
%

9
4
分

37000 93.9
1%

6.09
%

9

5

分

39811
91.1

4%

8.86

%

浦

东

9
2
分

14361
5.9

92.9
5%

7.05
%

9
2
分

12173
4

92.0
5%

7.95
%

9

2

分

12360

0.9

90.3

2%

9.68

%

金

山

9
1
分

45669
.1

92.3
4%

7.66
%

9
3
分

40265 93.6
3%

6.37
%

9

2

分

41206

.6

93.3

8%

6.62

%

松

江

9
2
分

47001 92.2

6%

7.74
%

9
3
分

61333
.2

93.7
2%

6.28
%

9

1

分

61789

.7

90.9

5%

9.05

%

青

浦

9
2
分

53472
.2

93.6
7%

6.33
%

9
4
分

64880
.2

94.5
3%

5.47
%

9

2

分

65241
92.0

4%

7.96

%

奉

贤

9
5
分

34515 92.3
3%

7.67
%

9
5
分

42909
.9

93.3
3%

6.67
%

9

3

分

43203

.9

93.2

5%

6.75

%

崇

明

9
6
分

19618
2

95.2
2%

4.78
%

9
6
分

21934
5.5

96.5
6%

3.44
%

9

4

分

20288

6.5

95.9

3%

4.07

%

光

明

9
2

69043
.5

86.4
2%

13.5
8%

9
1

51230
.6

86.9
6%

13.0
4%

9

2

61382

.1

85.9

6%

1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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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分 分

上

实

9
2
分

10173 81.4
9%

18.5
1%

9
1
分

11014
.5

85.6
6%

14.3
4%

9

1

分

10066

.5

83.6

6%

16.3

4%

城

投

9
2
分

1226.
9

95.0
8%

4.92
%

9
1
分

1226.
9

94.0
6%

5.94
%

9

1

分

1226.

9

93.0

6%

6.94

%

合

计

69405
6

92.7
6%

7.24
%

71117
5.2

93.1
6%

6.84
%

71227

9

92.1

7%

7.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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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闵行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5 月中旬，在闵行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区

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进

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闵行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随机抽取了吴泾、梅陇、浦江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村，抽

取了丰收、新建等 9 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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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年度闵行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39213.2 亩，

抽取的 9 个村的公益林上报面积为 4093.5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

林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

的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闵行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39213.2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4093.5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3704.6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0.50%；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388.9 亩，占抽查面积的

9.50%。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闵行区 2012 年度达

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35487.9 亩，一级养护率为 90.50%；

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3725.3 亩，二级养护率为 9.50%。

闵行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要问题

吴泾

友爱村
273
309

枯枝、垃圾堆放

林地内有恶性杂草

新建村 25/43/45 枯枝、垃圾堆放

和平村
193-197

15
17/27/29

林地内有恶性杂草

枯枝、垃圾堆放

使用化学除草剂

浦江

亭子村
160
164

163/167/176/181/207

林地内有搭建

枯枝、垃圾堆放

林地过密

丰收村
20/23-24/28-29/124

95/170
林地过密

枯枝、垃圾堆放

正义村
261

210/263/265-266/276
264

林地内有恶性杂草

部分林地全部杀头，大量枯枝、

垃圾堆放，263有搭建

大量枯枝堆放

梅陇

集心村
267/270/421

268
426/430

林地过密

林相差、长势不良

枯枝、垃圾堆放，搭建

曙建村
15/17-18/28/31/35/37

16/19-20
林地过密

枯枝、垃圾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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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从核查结果来看，闵行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在浦江镇、梅陇镇发现未办理手续征占用林地现象。

⑵公益林林分过密情况依然存在，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受到影

响，林相不良。

⑶企业自养（苗林一体）林分，普遍存在林分过密、养护不到位、

使用化学除草剂、乱搭建等现象；企业自养林地的质量明显低于专业

养护单位，在二级养护林地中，企业自养高出专业养护单位三十个百

分点。

⑷林分抚育强度过大，全部截干，导致林分当年郁闭度降至 0.2

以下，违背国家《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要求。

⑸ 少数林地管护缺失，杂草丛生，使用化学除草剂，有恶性杂

草、垃圾堆放和乱搭建现象。

2、建议

⑴对全区林地征占用情况进行专题调查，及时阻止林地征占用现

象或办理手续。

⑵继续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抚育间伐措

施，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⑶加强对林地养护的监管，公益林养护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人

工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恶性杂草和绞杀性藤本植物，保留林下次生

植被。二是对企业造林并养护（苗林一体）的林分，加强监管和指导。

⑷区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

和《上海市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要求，加强公益林养护技术培训，

促进养护工作科学合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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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区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不同权属公益林养护政策研究，确实

提高企业造林并养护（苗林一体）的林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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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宝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3 月下旬，在宝山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区

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进

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宝山区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

计算 2012年度宝山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

地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2

随机抽取了月浦、杨行、罗泾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村，抽

取了钱湾、陈巷村等 9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年度宝山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22650.7 亩，

抽取的 9 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2828.7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林

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的

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核定，宝山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

为 22650.7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2828.7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2607 亩，占抽

查面积的 92.16%；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221.7 亩，占抽查面积的 7.84%。

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宝山区 2012 年度达到一级

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20875.4 亩，一级养护率为 92.16%；达到

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1775.3 亩，二级养护率为 7.84%。

宝山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 要 问 题

月浦
月狮村 39-41/44-46/231 一支黄花较多、生活垃圾未清理

盛星村 27/69 一枝黄花较多、生活垃圾未清理

杨行 陈巷村 1/112-114/121/123 道路两旁建筑垃圾堆放

罗泾 塘湾村
87/116/168/74

96
林木长势差、林相差、郁闭度不合理

抚育时“去大留小”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从核查结果来看，宝山区公益林养护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部分林地管护缺失（主要为月浦镇），林地里有一枝黄花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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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及生活垃圾；排水不畅，林地积水；林地内设有捕鸟网，养护单位

未能及时清理。

⑵部分林分过密，郁闭度不合理，林木生长势差，林相不良。

⑶少量林分（主要为罗泾镇）抚育后存在“去大留小”现象， 林

分中大径级的林木被挖除，留下的是中小径级的林木。

⑷生态转移支付补偿金中的养护经费一直未落实到基层单位，区

林业站对基层管护单位（包括企业）缺乏监督管理和考核。

2、建议

⑴及时清理林地内加拿大一支黄花等恶性杂草及生活垃圾，清理

沟渠，保证林地清洁和排水通畅。

⑵做好林地管护和巡查，及时清理捕鸟网，加强林地日常监管。

⑶合理调控林分郁闭度，加强抚育，清理林木枯枝，间伐（间挖）

必须做到“留优去劣”，保留大径级林木，保证林相优良。

⑷区林业主管部门加强与区财政部门协调，明确生态转移支付中

用于林业养护经费，加强对基层管护单位的督促和考核，提高公益林

养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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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嘉定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4 月下旬，在嘉定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区

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进

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嘉定区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嘉定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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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了华亭、江桥、安亭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村，抽

取了陆象、塔桥村等 9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 年度嘉定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39811 亩，抽

取的 9 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4714.2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林实

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的公

益林面积计算办法，嘉定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39811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4714.2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4296.3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1.14%；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417.9 亩，占抽查面积的

8.86%。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嘉定区 2012 年度达

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36283.7 亩，一级养护率为 91.14%；

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3527.3 亩，二级养护率为 8.86%。

嘉定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 要 问 题

华亭

双塘村
37/142-158/160/162-179/208

161/180
苗林一体，林地过密，部分林木截干

使用化学除草剂

塔桥村 58/61/257-258/261-263/274-275 林地过密

安亭 陆象村
55/

229/231
林地过密，林内垃圾堆放

苗林一体，林地过密，林内枯枝堆放

江桥

建华村 131/135/186/190/184-185/202/188 林地过密，林内积水

太平村
8/14
21

林地过密

苗林一体，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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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查结果来看，嘉定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公益林林分过密情况比较突出，造成林木冠幅小、枯枝多，林

木生长和林分发育受到影响，林相不良。

⑵企业和集体造林并负责养护（苗林一体）的林分占一定比重，

普遍存在林分过密、林木长势不良的情况，林地稳定性堪忧。

⑶个别公益林在抚育时，林分采取全部截干的简单处理的方式，

导致林分当年郁闭度降至 0.2 以下，违背国家《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要求。

⑷部分林地使用化学除草剂，林地内有垃圾堆放，林地内有套种

蔬菜现象。

⑸公益林资源和管护直接归各镇（街道）管辖，各乡镇间管护水

平参差不齐现象突出。

2、建议

⑴逐步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

抚育间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⑵区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公益林权属单位监管工作，保护好现有

公益林资源。对企业造林并养护（苗林一体）的林分，加强监管和指

导，落实养护资金。

⑶区林业站要加强对乡镇（街道）公益林养护技术监管、指导，

按照国家《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和《上海市公益林养护

技术规程》要求，统一公益林管护工作要求和标准，科学合理指导基

层开展养护工作。

⑷公益林养护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人工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等

恶性杂草和绞杀性藤本植物，保留林下次生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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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浦东新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4 月中旬，在浦东新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

区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进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浦东新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随机抽取了川沙新镇、康桥、高桥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

村，抽取了民利、旗干等 9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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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 年度浦东新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123600.9

亩（其中未包含浦东地区的城投公司 1226.9 亩和光明集团 3154.5

亩），抽取的 9 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12865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

益林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

定的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核定，浦东新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

林面积为 123600.9 亩。

2、养护质量等级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12865.0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11619.1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0.32%；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1245.9 亩，占抽查面积的

9.68%。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浦东新区 2012 年度

达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111636.3 亩，一级养护率为

90.32%；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11964.6 亩，二级养护率

为 9.68%。

浦东新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要问题

川沙新镇
机场村 2 498/500-504/207-509/512-518 林相差，杂草控制不当

旗杆村 16-17/3/137 林内垃圾堆放、乱搭建，林地过密

高桥 高桥 4
24-30/68-70/77-85/92-99/126-138/139-146/198-199/
262-269/271/273-276/280/282-291/353-355/357/

418-419/442-444/464/466-467
垃圾堆放、乱搭建

康桥

汤巷村
81/85/135/70/72/

83
垃圾堆放、乱搭建，林地过密

一枝黄花

秀南村
11/100/117/122

12/88/90/98/119/123
150-153

垃圾堆放、乱搭建

林地过密

林地过密，林内积水

三角村 44/50/51/57 林地过密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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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查结果来看，浦东新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公益林林分过密，造成林木冠幅小、枯枝多，林木生长和林分

发育受到影响，林相不良。

⑵林地内堆放垃圾、乱搭建情况比较多；部分林地恶性杂草控制

不力，存在加拿大一枝黄花和绞杀性藤本植物，排水沟未作清理导致

林地积水；林地内有套种蔬菜现象。

⑶部分林地管护缺失（主要为川沙新镇机场村），林地杂草丛生，

林相极差。

⑷公益林权属和管护主体多样化，养护水平参差不齐。区林业部

门直接管辖林地养护较好；企业造林并管护的林地良莠并存。

⑸生态转移支付补偿金中的养护经费一直未落实到基层单位，区

林业主管部门对基层管护单位（造林企业）缺乏管理和考核。

2、建议

⑴积极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

抚育间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⑵对林地垃圾和乱搭建及时进行清理；人工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

等恶性杂草和绞杀性藤本植物，保留林下次生植被；清理排水沟，消

除林地积水；控制林地内套种蔬菜情况，禁止农民因种植蔬菜而毁坏

树木。

⑶区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公益林权属单位监管工作，保护好现有

公益林资源，尽量避免征占用林地。

⑷区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对管护主体的监管和技术培训指导，统一

公益林管护工作要求和标准。

⑸区林业主管部门加强与区财政部门协调，明确生态转移支付中

用于林业养护经费，加强对基层管护单位的督促和考核，提高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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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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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金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4 月下旬，在金山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

区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进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金山区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金山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随机抽取了枫泾、朱泾、吕巷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村，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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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龙跃、新华等 9 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 年度金山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41206.6 亩，

抽取的 9 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5097.5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林

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的

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核定，金山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

为 41206.6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5097.5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4759.8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3.38%；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337.7 亩，占抽查面积的

6.62%。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金山区 2011 年度达

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38478.7 亩，一级养护率为 93.38%；

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2727.9 亩，二级养护率为 6.62%。

金山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 要 问 题

朱泾 长浜村
14/41/67/18

50
垃圾堆放、林内存在倒伏木

林地过密

枫泾

新华村
50/58
62/72

林地过密

存在一枝黄花等恶性杂草

兴塔村 22/36 垃圾堆放

吕巷

白漾村
1262

1272/1274/1295-1296
垃圾堆放

林地过密

龙跃村
33-34/38/250/261/409/597

218/277
林地过密

垃圾、枯枝堆放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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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查结果来看，金山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抽查的公益林中大部分存在林分过密情况，林木生长和林分发

育受到影响。

⑵杨树纯林占一定比重，林分过密，虫害严重；部分水涵林造林

树种选择不耐水湿树种（如杜英、银杏），林分生长缓慢。

⑶林地内堆放垃圾情况比较多，少量林地存在加拿大一枝黄花等

恶性杂草，林内倒伏木未及时扶正或清理，林地内有套种蔬菜现象。

⑷个别林分在进行更新改造时，未能及时补植更新树种。

⑸公益林区划内社会造林（苗圃）的大苗培育种植方式对促进林

木生长和林分发育和保持林地稳定性形成危险。

2、建议

⑴继续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

抚育间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⑵对用先锋树种营造的纯林或树种不适生的林分进行及时更新

改造，促进林分健康发育。

⑶及时清理林地垃圾、扶正或清理倒伏木；人工清除加拿大一枝

黄花等恶性杂草，保留林下次生植被；控制林地内套种蔬菜情况。

⑷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公益林区划内社会造林（苗圃）大苗培育

种植方式、林地稳定性的政策研究和监管，落实养护资金，保证林地

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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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松江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4 月下旬，在松江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

区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进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松江区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松江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随机抽取了小昆山、车墩、石湖荡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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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抽取了张庄、洙桥、荡湾等 9 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年度松江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61789.7亩，

抽取的 9 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6280.5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林

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的

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核定，松江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

为 61789.7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6280.5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5711.9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0.95%；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568.6 亩，占抽查面积的

9.05%。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松江区 2012 年度达

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56197.7 亩，一级养护率为 90.95%；

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5592 亩，二级养护率为 9.05%。

松江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要问题

小昆山

陆家埭村

25/42/54/242/300
34/53/59
37/45

枯枝、垃圾堆放

使用化学除草剂

林地有明显林窗、林地过密

荡湾村 219-222/234 枯枝、垃圾堆放

民华村
1/5

124

枯枝、垃圾堆放

林地有明显林窗

石湖荡

洙桥村

14/118-119/132-133
46

55

60-63

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杂草控制不当

林地过密

使用化学除草剂

金汇村
51
55

林地过密

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张庄村 51/70 林地过密

车墩镇 德胜村
4-9/26/166-169/171/472/239/3

64/366-367/369/375/454
林地过密

使用化学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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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356/370/453

枯枝、垃圾堆放

长溇村
515

546-549
枯枝、垃圾堆放

使用化学除草剂

永福村
55-56/59/222-223/225-242/
282-305312-317/328-342

林地过密，部分使用化学除

草剂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从核查结果来看，松江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公益林普遍存在林分过密，社会造林（苗林一体）的公益林中

尤为突出，造成林木冠幅小、枯枝多，林木长势不良；公益林区划内

社会造林（苗圃）的大苗培育种植方式、简单全部截干抚育方式危害

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及林地稳定性。

⑵个别公益林在抚育时，林分采取全部截干的简单处理方式（洙

桥村、得胜村），导致林分当年郁闭度降至 0.2 以下，违背国家《森

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要求。

⑶林地内有垃圾堆放或乱搭建现象，周边农户饲养鸡鸭对林地践

踏过度。

⑷部分林地使用化学除草剂，对林下次生植被的保护不够重视。

2、建议

⑴区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公益林权属单位监管工作，保护好现有

公益林资源，尽量避免征占用林地。对于企业造林并负责养护的苗林

一体类型的林分，加强监管，避免企业出苗时“去优留劣”，提高该

部分公益林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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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区林业站加强对乡镇（街道）公益林养护技术培训、指导，按

照国家《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和《上海市公益林养护技

术规程》要求，科学合理开展养护工作。

⑶对林地垃圾和乱搭建及时进行清理，控制农户鸡鸭对林地的践

踏。

⑷公益林养护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人工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等

恶性杂草和绞杀性藤本植物，保留林下次生植被。

⑸继续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

抚育间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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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青浦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5 月上旬，在青浦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

区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进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青浦区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青浦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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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了朱家角、金泽、香花桥街道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村，抽取了先锋、淀峰等 9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年度青浦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65241.0 亩，

抽取的 9 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7102.1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林

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的

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核定，青浦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

为 65241.0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7102.1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6536.7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2.04%；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565.4 亩，占抽查面积的

7.96%。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青浦区 2012 年度达

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60047.8 亩，一级养护率为 92.04%；

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5193.2 亩，二级养护率为 7.96%。

青浦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要问题

金泽

河祝
79/94/198/203

88/89
91/156

杂草控制不当，部分林地使用化学除草剂

林地过密

垃圾、枯枝堆放

西岑
38/84/283/
45/75

垃圾、枯枝堆放

郁闭度不合理

朱家角

淀峰村
24/25/27/77/

78/81
林地过密，林内有一枝黄花等恶性杂草

垃圾、枯枝堆放

先锋村
34/37/125/38
126-128/130

杂草控制不当，部分林地使用化学除草剂

林地过密，垃圾、枯枝堆放

香花桥

街道

泾阳村 1/419/413/477 杂草控制不当，使用化学除草剂，林地过密

垃圾、枯枝堆放

金星村
234-235/268-269/

390/392
杂草控制不当，使用化学除草剂，林地过密

垃圾、枯枝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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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从核查结果来看，青浦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抽查的公益林中大部分存在林分过密情况，从而造成林木冠幅

小、枯枝多，全部截干的简单处理方式受到影响，林相不良。

⑵公益林区划内社会造林（苗圃）的苗木容器种植（培育）方式，

对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和保持林地稳定性形成危险。

⑶结合抚育项目对柳树、重阳木纯林进行改造时，更新树种选择

不够合理，后期生长仍然存在问题；个别公益林抚育间伐后林分稀疏，

未及时进行补植。

⑷部分林地使用化学除草剂，林地内有垃圾堆放，少量林地存在

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恶性杂草。

2、建议

⑴继续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

抚育间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⑵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公益林区划内社会造林（苗圃）种植方式和

林地稳定政策研究，确实提高和保护好该部分公益林资源。

⑶区林业站对乡镇（街道）加强公益林抚育技术指导，选择适生

更新树种，稀疏林分及时补植。

⑷公益林养护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及时清理林地垃圾，人工清

除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恶性杂草和绞杀性藤本植物，保留林下次生植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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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奉贤区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4 月上旬，在奉贤区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区

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区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进

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奉贤区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区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奉贤区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区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区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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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了庄行、柘林、青村 3 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3 个村，抽

取了胡桥、法华等 9 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 年度奉贤区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43203.9 亩

（其中未包含奉贤地区的光明集团 22295.2 亩），抽取的 9 个村公益

林统计面积为 4515.8 亩，经核实，抽样的公益林实际面积与统计面

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规定的公益林面积计算办

法，奉贤区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 43203.9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4515.8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4211 亩，占抽

查面积的 93.25%；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304.8 亩，占抽查面积的 6.75%。

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奉贤区 2012 年度达到一级

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40287.6 亩，一级养护率为 93.25%；达到

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2916.3 亩，二级养护率为 6.75%。

奉贤区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 要 问 题

柘林

胡桥村
101-103/

626/640-641
林相差、林木长势差

林地过密

华亭村
3/25
1

垃圾、枯枝堆放

林地内积水

庄行 浦秀村 7/48/87-88 林地过密

青村 申隆二
97/108/112-113/154

8/28/133/164
146-147/152-153/163

林地过密

垃圾、枯枝堆放

排水沟渠保存不良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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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查结果来看，奉贤区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部分公益林林分过密，林木生长势差，林相不良。

⑵个别公益林养护主体自行进行抚育间伐，未报区林业站备案，

而且间伐后存在“去大留小”现象。

⑶个别公益林在抚育时，林分采取全部截干的简单处理方式，导

致林分当年郁闭度降至 0.2 以下，违背国家《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要求。

⑷林地内有垃圾堆放，个别排水沟渠坍塌未及时修缮，林地排水

不畅导致积水。

⑸林地乱设墓地现象开始增多。

2、建议

⑴继续推进全区的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

抚育间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⑵区林业站也要加强对基层管护单位的管理和考核，间伐（间挖）

必须做到“留优去劣”，保留大径级林木，保证林相优良。

⑶区林业站对乡镇（街道）加强公益林养护技术指导，按照国家

《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781-2009》和《上海市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

要求，科学合理开展养护工作。

⑷及时清理林地垃圾，修缮坍塌的排水沟渠，保证林地排水通畅。

⑸林业部门要加强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遏制在林地中私设墓地

现象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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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崇明县公益林生态补偿核查情况报告

2012 年 4 月中旬，在崇明县自查基础上，我站组织有关单位及

区县林业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小组，对该县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进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依据

1、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环

保局《关于印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沪财预[2009]108

号）；

2、上海市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1 年度公益林生态补偿考核工作

的通知》（沪林[2012]22 号）。

二、核查内容及范围

核查内容：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

核查范围：崇明县行政区域内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范围的公益

林。

三、核查方法

1、公益林面积、养护质量等级计算方法

面积核查：以县自查上报面积为基数，乘以样地面积核实率，计

算 2012 年度崇明县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公益林总面积。

养护质量核查：按市局《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判定样地

养护等级，并推算全县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和比例。

2、抽样方法

按《通知》中样地抽取的要求，在对该县各乡镇按公益林面积由

小到大排序，每个乡镇所属村按公益林面积由小到大排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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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了陈家镇、庙镇、新河 3个乡镇，再在每个镇抽查 4-5 个村，

抽取了镇东、民生等 13个村林地作为核查样地。

四、核查结果

1、公益林面积

2012年度崇明县上报纳入生态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为202886.5 亩

（其中未包含崇明地区的上实公司 10066.5 亩和光明集团 35932.3

亩），抽取的 13个村公益林统计面积为 21160.2 亩，经核实，抽样的

公益林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一致，面积核实率为 100%。按《通知》

规定的公益林面积计算办法核定，崇明县纳入本年度生态补偿的公益

林面积为 202886.5 亩。

2、养护质量

按照《通知》中公益林养护分级标准，经对抽查的 21160.2 亩公

益林样地养护质量核查，样地中一级养护林地面积为 20298.1 亩，占

抽查面积的 95.93%；二级养护林地面积 862.1 亩，占抽查面积的

4.07%。按照公益林养护质量等级计算办法计算，崇明县 2012 年度达

到一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194629.0 亩，一级养护率为 95.93%；

达到二级养护标准的公益林面积为 8257.5 亩，二级养护率为 4.07%。

崇明县公益林二级养护质量情况汇总表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要问题

庙镇

爱民村
196-197/574
653/654

枯枝、垃圾堆放

林地过密

庙西村 131-132/141 枯枝、垃圾堆放

合中村 109-110/458/467/545 枯枝、垃圾堆放

宏达村
48/53-54/
563/
2060

枯枝、垃圾堆放

重阳木病虫害严重

林地过密

镇东村
38/42-43/58-59/65/144-146/422/429457/464/466

71/117/311-312/347/462
林地过密

枯枝、垃圾堆放

乡镇 村名 小班号 主要问题

陈家

镇
协隆村

115/117/395/412/
113

林地过密

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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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枯枝、垃圾堆放

德云村
105-106/117/

108
林地过密

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陈南村
89/188-189/349/385/
90/96/210/357/362/375

林地过密

枯枝、垃圾堆放

新河

卫东村
7/51/120/236/347/377/503/676-677/690/

136/
182-183

林地过密

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林地过密，枯枝、垃圾堆放

新光村

26/49/133/180-181/198/207-208/227/342/361/371/435/441/
24/28/95/155/178/201/323/407-409/411/

57/61/64/
2014

林地过密

枯枝、垃圾堆放

林地过密，枯枝、垃圾堆放

林相差、林木长势不良

民生村
162/230/
223/

325-326

林地过密

林地存在明显林窗

枯枝、垃圾堆放

强民村
170/210/350/512/

344/
450/454/485/582/625

枯枝、垃圾堆放

林地过密，使用化学除草剂

林地过密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从核查结果来看，崇明县公益林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⑴公益林林分过密问题依然存在，林木生长势差，林相不良。

⑵对于林下植被清理过度，大部分林分无草本层和次生苗木。

⑶林地内有垃圾堆放，个别林地使用化学除草剂。

⑷重阳木纯林病虫害严重。

2、建议

⑴继续推进公益林抚育工作，对过密林分加强人工修枝和抚育间

伐，促进林木生长和林分发育。

⑵除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等恶性杂草和绞杀性藤本植物须人工清

除外，要求保留林下次生植被。

⑶公益林养护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及时清理林地垃圾。

⑷对用先锋树种营造的纯林进行更新改造，促进林分健康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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